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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767 /00-01(01)號文件

《《《《 2000 年 僱傭年 僱傭年 僱傭年 僱傭 （ 修訂）（ 修訂）（ 修訂）（ 修訂） （第（第（第（第 2 號）條 例草案》委員會︰號）條 例草案》委員會︰號）條 例草案》委員會︰號）條 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對議 員在㆓零 零㆒年㆒月十㆓日 所提問題的回應政府對議 員在㆓零 零㆒年㆒月十㆓日 所提問題的回應政府對議 員在㆓零 零㆒年㆒月十㆓日 所提問題的回應政府對議 員在㆓零 零㆒年㆒月十㆓日 所提問題的回應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㆒ 月 十 ㆓ 日 的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 ， 議 員

就政府 倡議 的《 20 00 年僱 傭（修 訂） （第 2 號 ）條例草 案》 提出 了

㆒些問題和建議。 我們現將政府的回 應列述如㆘。

澄清有關 保障懷孕 或正在 放取有薪 病 假的僱 員免受 解僱 的條 文澄清有關 保障懷孕 或正在 放取有薪 病 假的僱 員免受 解僱 的條 文澄清有關 保障懷孕 或正在 放取有薪 病 假的僱 員免受 解僱 的條 文澄清有關 保障懷孕 或正在 放取有薪 病 假的僱 員免受 解僱 的條 文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5 及及及及 8 條 ）條 ）條 ）條 ）

2 . 議 員 詢 問 為 何 需 要 修 訂 有 關 保 障 懷 孕 或 正 在 放 取 有 薪 病 假

的僱員 免受解 僱的 條文， 並要求 提供 導致需 要作出 相關 修訂的 訟案 的

詳情。

3 .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 ㆘ 簡 稱 “ 條 例 ” ） 第 9 條 ， 如 僱 員 嚴

重行為 不當， 例如 犯有欺 詐或不 忠實 行為或 慣常疏 忽職 責，僱 主可 無

須給予通知或代通 知金而終止僱傭合 約。條例第 6 及 7 條 規 定，僱主

可 給 予 適 當 通 知 或 代 通 知 金 ， 以 終 止 僱 員 的 僱 傭 合 約 。 不 過 ， 第

1 5 (1 )條禁止僱主 根據第 6 或 7 條解僱 懷孕僱員。這項條 文旨在禁止

僱主解僱懷孕僱員 ；但若僱主具充分 理由根據第 9 條 的 規定作出即時

解僱的情況，則屬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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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根 據 條 例 第 15 ( 2 )條 ， 任 何 僱 主 違 反 第 1 5(1 )條 ， 須 對 被 解

僱的僱 員作出 補償 ，其㆗ 包括代 通知 金，另 加㆒筆 相等 於㆒個 月工 資

的 款 項 ， 以 及 十 個 星 期 的 產 假 薪 酬 (如 該 僱 員 沒 有 被 解 僱 ， 本 應 獲 得

該等款項 )。此外 ，如僱主違反第 15( 1 )條 的規定，可被 檢控，㆒經定

罪，可被判處罰款 10 萬元。如僱主 未能提出第 32K 條 所 指的正當解

僱理由 ，而法 院或 勞資審 裁處又 沒有 作出復 職或再 次聘 用的命 令， 則

僱主除須支付 終止 僱傭金 外，根據第 32P 條 ，還可能 須 支付高達 15

萬元的補償。

5 . 條例第 33 條 亦同 樣禁止僱主根據第 6 或 7 條 解僱正在放 取

有薪病 假的僱 員。 任何僱 主違反 這項 規定， 除須對 被解 僱的僱 員作 出

補償外，更可被檢 控。

6 . ㆒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在 裁 決 ㆒ 宗 刑 事 ㆖ 訴 案 時

認為，只有在僱主 僅根據條例第 6 或 7 條 終止僱員的僱 傭合約的情況

㆘，才屬違反條例 第 15( 1 )條 (有關的 判決書副本及案情 摘要載於附件

A， 以供議員參考 )。簡單來說，依據 第 6 或 7 條 終止僱員的合約，是

第 15 ( 1 )條 所 訂 罪 行 的 要 素 。 該 條 例 並 沒 有 規 定 不 當 解 僱 ， 可 被 視 作

依據第 6 或 7 條而 作出的解僱。

7 . ㆖ 述 判 決 的 影 響 是 ， 如 僱 主 ㆒ 旦 聲 稱 以 條 例 第 9 條 即 時 解

僱懷孕 僱員， 即使 其後證 實他所 聲稱 的即時 解僱理 由並 不成立 ，當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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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能以他違反第 15 ( 1 )條而將他檢 控。問題的癥結在於 第 1 5 (1 )條 現

行的撰寫方法。按 照目前的措辭 ，該 條文只禁止僱主根 據第 6 或 7 條

解僱懷孕的僱員， 但並不涵蓋僱主在 不符合第 9 條 的規定㆘作出的不

當解僱 。這項 裁定 亦會對 條例 第 33 條 有關 保障僱 員在 放 有薪 病假 期

間免遭 解僱的 規定 帶來影 響， 因為該 條文 所用字 句與 第 15 條 大 致相

同。

8 . 政 府 的 政 策 ， 向 來 都 是 禁 止 僱 主 解 僱 懷 孕 或 正 在 放 取 有 薪

病假的僱員，但若 僱主具充分理由根 據《僱傭條例》第 9 條 作 出解僱

的情況，則屬例外 。繼法院作出㆖述 判決後，若僱主聲 稱以第 9 條 解

僱僱員 ，當局 便不 能就僱 主非法 解僱 懷孕或 正在放 取有 薪病假 的僱 員

而將他檢控 。這種 情 況既不可 取，也 不公平。我 們不應 容許僱主 利 用

第 9 條作為藉口， 解僱懷孕或正在放 取有薪病假的僱員 。制定有關修

訂的目 的，是 堵塞 現行法 例的漏 洞， 而這些 修訂並 不涉 及政策 ㆖的 修

改。

9 . 我 們 也 明 白 ， 有 些 時 候 僱 主 確 實 相 信 在 某 些 情 況 ㆘ ， 他 有

充分理由根據第 9 條解僱僱員而法院 卻持不同意見。我 們贊同議員的

意見， 如僱主 確實 相信他 有權解 僱僱 員，便 不應負 ㆖刑 事法律 責任 。

因此， 我們已 建議 在條例 草案㆗ 加入 免責辯 護條文 。根 據擬議 的條 例

第 15 ( 5 )及 3 3( 4 BC )條 (即條例草案第 5(d )及 8 ( c )條 )， 只 要僱主能證明

他把懷 孕或正 在放 取有薪 病假的 僱員 的僱傭 合約終 止時 ，合理 ㆞相 信

他有理由根據第 9 條終止有關僱員的 合約，即可以此作 為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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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不會因擬議的 第 15( 4 )及 33(4 BB)條 (即 條例草案第 5( d )及 8 ( c)條 )

所訂的罪行而被撿 控。

1 0 . 有 議 員 關 注 到 ， 草 案 第 5(d )及 8(c )條 所訂 定 的 新 增 條 文 第

1 5 (5 )及 33 ( 4 BC )條 的第㆒句，意味僱 主只能在進行法律 程序時才可提

出免責 辯護。 為消 除這項 疑慮， 我們 建議修 訂有關 字句 ，以便 清楚 表

明 ， 在 援 引 第 15 ( 4 )或 33(4 BB)條 時 ， 僱 主 提 出 的 免 責 辯 護 已 會 獲 得

考 慮 ， 而 不 僅 限 於 在 進 行 法 律 程 序 時 才 予 以 考 慮 。 附 件 B 表 內 的 第

( i i )及 ( i i i )項，詳述 有關的修訂建議。

1 1 . 立法會法律顧問關 注到，我們就條例 第 1 5(1B)及 3 3(4 BA A )

條 (條例草案第 5( b )及 8(b )條 )建議的 措辭，會給予政府 很大的壓力去

檢控引用條例第 9 條解僱僱員的僱主 。我們已詳細考慮 ㆖述意見。擬

議 的 第 15( 1 B)及 33 (4 B A A )條 規 定 僱 主 須 證 明 以 條 例 第 9 條 解 僱 僱

員。我 們認為 對僱 主施加 這項規 定是 合理的 。正如 我們 在㆓零 零零 年

十㆓月 十㆕日 致張 炳鑫先 生的文 件㆗ 解釋， 以現時 的個 案看來 ，僱 主

應已掌 握所需 的知 識、資 料或證 據， 以支持 其立場 。律 政司指 出， 假

如 沒 有 這 項 推 定 ， 控 方 便 難 以 證 明 僱 主 並 非 依 據 條 例 第 9 條 解 僱 僱

員。

1 2 . 律 政 司 又 指 出 ， 在 決 定 是 否 提 出 檢 控 時 ， 必 須 具 備 充 足 證

據以確 立控罪 ，同 時須有 使被告 依法 定罪的 合理機 會。 倘僱主 可提 出

證明他是根據第 9 條解僱懷孕或正在 放取有薪病假的僱 員及在作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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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時， 他有充 分理 由相信 他可以 這樣 做，則 當局極 不可 能就此 對他 提

出 檢 控 。 就 這 方 面 而 言 ， 特 別 是 從 免 責 辯 護 的 角 度 來 看 ， 新 增 的 第

1 5 (1 B)及 3 3( 4 B A A )條 不 會 導 致 草 率 檢 控 的 情 況 或 令 僱 主 遭 受 不 合 理

的困苦 。事實 ㆖， 根據以 往的統 計數 字顯示 ，每年 只有 少數的 檢控 個

案是 涉及 以 第 9 條 解 僱 懷孕 或 正在 放 取有 薪病 假 的僱 員 的 事 宜 (有 關

數字載於附件 C)。

1 3 . 基 於 ㆖ 述 理 由 ， 我 們 決 定 保 留 條 例 草 案 第 5(b )及 8 (b )條 所

載的建議。

有關僱員 享有按比 例計算的年終酬金 的澄清條文有關僱員 享有按比 例計算的年終酬金 的澄清條文有關僱員 享有按比 例計算的年終酬金 的澄清條文有關僱員 享有按比 例計算的年終酬金 的澄清條文 (條 例草 案第條 例草 案第條 例草 案第條 例草 案第 4 條條條條 )

1 4 . 議 員 關 注 到 ， 草 案 第 4 條 有 關 何 種 情 況 ㆘ 僱 員 會 有 資 格 領

取按比 例計算 的年 終酬金 的寫法 較難 理解。 我們在 研 究 過 有 關的條文

後，建 議作出 文字 ㆖的修 訂，以 更直 接和更 容易理 解的 方法， 表達 出

我 們 的 建 議 修 訂 。 我 們 已 擬 備 好 新 的 修訂 建 議 第 4 條 ， 載 於 附 件 B

表內的第 ( i )項，以 供議員審議。

從從從從 《 僱 傭 條 例 》 第《 僱 傭 條 例 》 第《 僱 傭 條 例 》 第《 僱 傭 條 例 》 第 VIA 部 豁 除部 豁 除部 豁 除部 豁 除 《 家 庭 崗位 歧 視 條 例 》 定 義範 圍 內 的《 家 庭 崗位 歧 視 條 例 》 定 義範 圍 內 的《 家 庭 崗位 歧 視 條 例 》 定 義範 圍 內 的《 家 庭 崗位 歧 視 條 例 》 定 義範 圍 內 的

歧視行為歧視行為歧視行為歧視行為 (條例 草 案第條例 草 案第條例 草 案第條例 草 案第 7 條條條條 )

1 5 . 有 議 員 詢 問 ， 我 們 為 何 建 議 將 《 家 庭 崗 位 歧 視 條 例 》 定 義

範圍內的歧視行為 摒除於《僱傭條例 》第 VIA 部 的適用 範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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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現 行 《 僱 傭 條 例 》 第 32Q 條 已 把 《 性 別歧 視 條 例 》 所 指 的

性 別 歧 視 行 為 ， 及 《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 所 指 的 殘 疾 歧 視 行 為 ， 摒 除 於

《僱傭條例》第 V IA 部 (僱傭保障條 文 )的 適用範圍之外 ，理由有㆓︰

其㆒， 政府的 法律 政策向 來都是 要避 免因單 ㆒項行 為而 作出重 複的 民

事 補 救 。 由 於 《 僱 傭 條 例 》 第 V IA 部 和 ㆖ 述 兩 條 條 例 均 可能 涉 及 僱

傭 方 面 的 歧 視 行 為 ， 故 必 須 從 第 V IA 部 豁除 該 兩 條 條 例 所指 的 歧 視

行為， 否則， 申索 ㆟便可 能根據 兩項 獨立的 法例， 向兩 個不同 的法 院

提出申 索，以 致有 關僱主 因單㆒ 項行 為而須 面對兩 次獨 立的審 訊， 以

及作出雙重補償。

1 7 . 事 實 ㆖ ， 《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 規 定 ， 勞 資 審 裁 處 如 認 為 該

處不應 聆訊和 裁定 某宗申 索，則 可拒 絕行使 司法管 轄權 ，並將 個案 移

交 。 自 《 性 別 歧 視 條 例 》 和 《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 制 定 後 ， 歧 視 行 為 (包

括 僱 傭 方 面 的 歧 視 行 為 )已 交 由 區 域 法 院 聆 訊 ， 因 為 區 域 法 院 擁 有 適

當的司 法管轄 權， 可聆訊 有關歧 視行 為的指 控。至 於《 僱傭條 例》 就

豁除事項作出規定 ，則可清楚界定有 關聆訊歧視行為申 索的權限。

1 8 . 條 例 草 案 第 7 條 的 目 的 ， 是 基 於 ㆖ 述 的 相 同 原 因 而 把 《 家

庭崗位 歧視條 例》 列入豁 除名單 內。 《家庭 崗位歧 視條 例》其 ㆗㆒ 些

條文， 旨在保 障僱 員免因 其家庭 崗位 而遭受 不合法 的歧 視。該 條例 予

以豁除後，實際㆖ 僱員如被僱主違反 條例第 15( 1 )條 或 3 3 (4B)條 的 規

定而解 僱，即 使有 關解僱 涉及《 家庭 崗位歧 視條例 》所 規定的 歧視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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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僱 員 仍 可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第 V IA 部 向 勞 資 審 裁 處 提出 申 索 。

僱員可純粹指稱有 關解僱違反條例第 15( 1 )條 或 3 3(4B)條 的 規定，而

僱 主 則 須 證 明 是 基 於 條 例 第 32K 條 所 規 定 的 正 當 理 由 而 把 僱 員 解

僱。如 僱員的 申索 涉及《 性別歧 視條 例》、 《殘疾 歧視 條例》 及《 家

庭崗位 歧視條 例》 所界定 的歧視 行為 申索， 勞資審 裁處 便會把 案件 轉

交區域法院審理。

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㆒年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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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涉及 S .  S p a c e  D es i gn  ( H . K. )  Co .  Lt d .的

檢控個案摘要

案件背景

X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起 便 根 據 連 續 性 合 約 ， 受 僱 於 S .

S p ac e  De s i gn  ( H .K . )  C o .  Lt d .（ 下稱 S SD） 為 會計員。

2 . 在一九 九六年 四月 九 日， SSD 告知 X 她 可獲增 薪，並 表示她 的

工作表現良好，公 司向她致謝。

3 .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 X 通 知 SSD 她 須 放 取 產 假 ， 兩 日

後，申請獲得批准 。

4 . 在一九九六年五月 八日， X 遭即時解僱。翌日，她接到即時解僱

信，信 內表示 ，她 被解僱 是因為 她在 過去數 月工作 態度 欠佳及 表現 未

符理想。 X 對有關 指控提 烈反對。

5 . X 向勞資審裁處提 出民事申索，追討她在《僱傭條例》下應得的

權益。案件在一九 九六年九月十一日進行聆訊， X 獲 判 勝訴。 S S D 雖

然按照 審裁處 的裁 決支付 款項， 卻就 上述裁 決申請 上訴 ，申請 獲得 批

准，但上訴最終亦 被駁回。

6 . 由於有表面證據證 明 SSD 違反《僱傭 條例》第 1 5(1 )條 的 規定，

因 此 ， 勞 工 處 採 取 檢 控 行 動 ，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第 1 5(1 )及 第 1 5 (4 )條

票控 SS D。

7 . 案 件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進 行 第 一 次 聆 訊 ， S SD 否 認 控

罪，但 最後於 一九 九七年 五月十 九日 在東區 裁判法 院， 根據《 僱傭 條

例》第 15 ( 1 )及第 1 5( 4 )條而被定罪。

8 . 裁 判 官 認 為 ，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第 9 條 解 僱 X 的 理 由 並 不 充

份 ， 這 宗 由 他 審 理 的 案 件 實 屬 不 當 解 僱 ，  SSD 並 無足 夠 理 據 證 明 解

僱該僱員，是因為 她工作表現未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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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裁判官在作出裁決 時，並非不知道第 1 5( 1 )條 是指根據第 6 及 第

7 條解僱僱員，但 這宗案件是根據《僱傭條例》第 9 條 解 僱僱員，故

此，裁判官引用法 例釋義規則中的補缺去弊規則，裁定僱主有罪。

高等法院 判決的摘 要高等法院 判決的摘 要高等法院 判決的摘 要高等法院 判決的摘 要

1 0 . 僱主就裁判官的判 決，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高等法院法官接 納

四項上 訴理由 的首 兩項， 並撤銷 裁判 官所作 出的定 罪判 決。高 等法 院

的判決在一九九七 年十月二十四日宣告，判詞原文載於 A p pe nd ix。

1 1 . 第 一 項 上 訴 理 由 ， 是 控 方 未 能 證 明 第 1 5( 1 )條 罪 行 的 要 素 ， 即 僱

主是根據《僱傭條 例》第 6 或第 7 條 終止僱傭合約。

1 2 . 第二項上訴理由， 是裁判官在法律上犯錯：第一，採用「補缺 去

弊規則 」作為 法例 釋義方 法；第 二， 在刑事 訴訟中 引用 勞資審 裁處 所

作出的一項判給補 償的裁斷。

1 3 . 第三項上訴理由， 是裁判官過分干預對證人進行的訊問。第四 項

則是定罪判決是不 穩妥和不令人滿意的。

1 4 . 高 等 法 院 裁 定 ， 補 缺 去 弊 規 則 不 適 用 於 第 1 5( 1 )條 。只 有 在 所 考

慮的法 例是含 糊不 清的情 況下， 法例 釋義規 則中的 補缺 去弊規 則才 具

有或應當具有效力 。

1 5 . 高 等 法 院 亦 裁 定 ， 第 15( 1 )條 明 確 禁 止 僱 主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第

6 及第 7 條終止僱 傭合約。該條文簡單清楚，並無含糊之處。

16 . 判 決 書 更 闡 釋 ， 法 院 在 解 釋 法 例 條 文 時 ， 應 考 慮 有 關 條 文 的 用

語。如 果用語 是清 晰 和毫不 含糊的 ，法院 便無須 再考慮 其他解 釋。 如

果實施 清晰而 毫不 含糊的 法例用 語， 會引致 一些不 合理 的後果 ，那 就

應由立法機關修訂 有關法例。



























註 ：條例 草案的 建議修 訂及 委員會審 議階段 的 建議修訂 的不同 之處以 粗體顯 示。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 2000 年僱傭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

項目 現行條文 條例草案內的建議修訂 委員會審議階段的建議修訂

(i) 第 11F條 (1) 在符合第 (1A)款的規定下，凡本

部 所 適 用 的 僱 員 並 非 於 整 段 酬

金 期 由 同 一 僱 主 僱 用 ， 但 於 該

期間內由同一僱主僱用不少於 3

個月—

(a) 而 其 僱 傭 合 約於 以 下時 間

終止—

(i) 酬 金期內任何時 間；

或

(i i) 酬金期屆滿時，

且 該 合 約 並 非 由 僱員 根 據 第 6

或 7 條終止，亦非由僱主根據

第 9 條終止；或

(1) 在符合第第第第 (1A)款款款款的規定下，凡本

部 所 適 用 的 僱 員 並 非 於 整 段 酬

金 期 由 同 一 僱 主 僱 用 ， 但 於 該

期間內由同一僱主僱用不少於 3

個月—

(a) 而其 僱傭 合 約於 以 下時 間

終止—

(i) 酬金期內任何時 間；

或

(i i) 酬金期屆滿時，

且該合約並非—且該合約並非—且該合約並非—且該合約並非—

(A) 由僱員終止由僱員終止由僱員終止由僱員終止 (由僱員按照第由僱員按照第由僱員按照第由僱員按照第

10 條終止者除外條終止者除外條終止者除外條終止者除外 )；；；；或或或或

(B) 由僱主根據第由僱主根據第由僱主根據第由僱主根據第 9 條終止條終止條終止條終止；；；；

或或或或

(1) 在符合第第第第 (1A)規定下及除第規定下及除第規定下及除第規定下及除第 (1B)

款 另 有 規 定 外款 另 有 規 定 外款 另 有 規 定 外款 另 有 規 定 外 ， 凡 本 部 所 適 用

的 僱 員 並 非 於 整 段 酬 金 期 由 同

一 僱 主 僱 用 ， 但 於 該 期 間 內 由

同 一 僱 主 僱 用 不 少 於 3 個 月

而—

(a) 其僱 傭合 約 於以 下 時間 終

止—

(i) 酬金期內任何時 間；

或

(i i) 酬金期屆滿時；或

(1B) 第第第第 (1)(a)款不適用於—款不適用於—款不適用於—款不適用於—

(a) 由僱員並非按照第由僱員並非按照第由僱員並非按照第由僱員並非按照第 10 條終條終條終條終

止的僱傭合約止的僱傭合約止的僱傭合約止的僱傭合約；；；；或或或或

(b) 由僱主根據第由僱主根據第由僱主根據第由僱主根據第 9 條終止的條終止的條終止的條終止的

僱傭合約僱傭合約僱傭合約僱傭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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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第 15條 (4) 任何僱主違反第 (1)款，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

款。

(4) 在第 (5)款的規限下，任何 僱主

違 反 第 (1)(a)或 (b)款 ， 即 屬 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

款。

(4) 在第 (5)款的 規限下 ，任何 僱主

違 反 第 (1)(a)或 (b)款 ， 即 屬 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

款。

(5) 在不損害第在不損害第在不損害第在不損害第 (1B)款的實施的原則款的實施的原則款的實施的原則款的實施的原則

下下下下 ，在 就第，在 就第，在 就第，在 就第 (4)款所訂 罪行而進款所訂 罪行而進款所訂 罪行而進款所訂 罪行而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 被 控 犯 了 該， 被 控 犯 了 該， 被 控 犯 了 該， 被 控 犯 了 該

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 ，，，，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a) 該僱 主的 本意 是 按 照第 9

條 終 止 有 關 懷 孕 僱 員 的 連

續性僱傭合約的；而且

(b) 在終 止該 合 約時 ， 他合 理

地 相 信 自 己 有 理 由 如 此 終

止該合約。

(5) 在不損害第在不損害第在不損害第在不損害第 (1B)款的實施的原則款的實施的原則款的實施的原則款的實施的原則

下下下下 ，被 控犯了第，被 控犯 了 第，被 控犯 了 第，被 控犯 了 第 (4)款 所訂罪行款 所訂罪行款 所訂罪行款 所訂罪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 ， 即 可， 即 可， 即 可， 即 可

以此作為免責辯護—以此作為免責辯護—以此作為免責辯護—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a) 該僱 主的 本意 是 按 照第 9

條 終 止 有 關 懷 孕 僱 員 的 連

續性僱傭合約的；而且

(b) 在終 止該 合 約時 ， 他合 理

地 相 信 自 己 有 理 由 如 此 終

止該合約。

(i i i) 第 33條 (4BB)任 何 僱 主 如 違 反 第 (4B)款 的 規

定 ， 即 屬 犯 罪 ， 一 經 定 罪 ， 可

處第 6 級罰款。

(4BB)在第 (4BC)款的規限下，任何僱

主違反第 (4B)款，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

(4BC)在 不損害第在 不損害第在 不損害第在 不損害第 (4BAA)款的實施 的款的實施 的款的實施 的款的實施 的

原則下原則下原則下原則下，在就第，在就第，在就第，在就第 (4BB)款所訂罪款所訂罪款所訂罪款所訂罪

行 而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行 而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行 而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行 而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 被 控， 被 控， 被 控， 被 控

犯 了 該 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犯 了 該 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犯 了 該 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犯 了 該 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事 項事 項事 項 ， 即 可 以 此 作 為 免 責 辯， 即 可 以 此 作 為 免 責 辯， 即 可 以 此 作 為 免 責 辯， 即 可 以 此 作 為 免 責 辯

(4BB)在第 (4BC)款的規限下，任何僱

主違反第 (4B)款，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

(4BC)在 不損害第在 不損害第在 不損害第在 不損害第 (4BAA)款的實施 的款的實施 的款的實施 的款的實施 的

原則下原則下原則下原則下，被控犯了第，被控犯了第，被控犯了第，被控犯了第 (4BB)款所款所款所款所

訂 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訂 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訂 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訂 罪 行 的 僱 主 如 證 明 以 下 事

項項項項，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a) 該僱 主的 本意 是 按 照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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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護—護—護—

(a) 該僱 主的 本意 是 按 照第 9

條 終 止 有 關 僱 員 的 連 續 性

僱傭合約的；而且

(b) 在終 止該 合 約時 ， 他合 理

地 相 信 自 己 有 理 由 如 此 終

止該合約。

條 終 止 有 關 僱 員 的 連 續 性

僱傭合約的；而且

(b) 在終 止該 合 約時 ， 他合 理

地 相 信 自 己 有 理 由 如 此 終

止該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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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年度 成功定罪個案數目 受 S. Space Design (HK)
Co. Ltd. 的裁決所影響

的檢控個案數目 1

　 s .15(1) s .33 s .15(1) s .33
1995 5 0 N/A N/A
1996 13 0 N/A N/A
1997 6 0 1 0
1998 2 0 3 1
1999 4 0 3 2
2000 2 0 6 2

註: 在高等法院一九九七年十月的裁決之前，勞工處曾有兩宗根據《僱

傭條例》第 15(1)條提出檢控僱主解僱懷孕僱員的個案，可能是涉及第

9 條的不當解僱，僱主均向法庭承認控罪。

                                                

1 這些個案是指未能提出檢控或須終止檢控的案件。高等法院就S. Space Design (HK) Co. Ltd 的裁

決是在㆒九九七年十月㆓十㆕日宣告。受有關裁決影響的個案，都不是按照《僱傭條例》第6條或

第7條終止僱傭合約的。


